靜宜大學合聘校外教師申請表

	院  別
	
	系、所

中心、室
	

	姓  名
	
	擬  聘

職  級
	

	所附資料：(請依照順序排列)
 (1) □核定簽文          (2) □履歷資料　         (3) □學經歷證明文件 

	主聘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聘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（1）系、所、科、室教師評審委員會投票記錄：

	開會日期
	
	出席人數
	
	贊成票
	

	反對票
	
	廢票
	
	棄權票
	

	擬聘日期：

	系所科室

主任

簽    章
	

	（2）院、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投票記錄：

	開會日期
	
	出席人數
	
	贊成票
	

	反對票
	
	廢票
	
	棄權票
	

	院    長

簽    章
	

	（3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投票記錄：

	開會日期
	
	出席人數
	
	贊成票
	

	反對票
	
	廢票
	
	棄權票
	

	教務長

簽  章
	
	副校長

簽  章
	
	校  長

核  定
	


※校外合聘流程：系級教評會→院級教評會→校級教評會→院長→教務長→

副校長→校長核定→書面徵得對方同意→人事發聘。
※校外合聘教師續聘依兼任教師續聘程序辦理。

□ 人事室登錄發聘
本表經校長核定後，請送回人事室以憑發聘。

